开放创新实验室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开放创新实验室是专为本科生创新实践设立的开放实验室。为了充分利用实验室的资源优势，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课外科技创新活动，提高实验室的开放率和仪器设备的完好率，保证实验室开放安全、有序进行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：
第一条 使用范围

由中心根据学生选题统一安排。未经中心批准、管理人员同意，任何人无权收纳中心以外其他人员在本实验室进行各种活动。

第二条 仪器培训与考核

1.在进入本实验室工作前，必须经过培训，认真学习中心各项管理制度和本室有关规定，由管理老师考核，合格后方可在本实验室做试验。考核合格后的学生名单上网公示，并粘贴值班记录本前面，值班教师根据情况予以开门。

2.每小组设计实验同学都有研究生协助指导与管理，实验前必须经过仪器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使用，大型仪器需提前与管理教师预约(至少提前24h预约)，管理教师统一安排；大型贵重精密仪器使用需经中心主任审批；涉及的试剂、耗材由使用者自行准备。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操作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3.外来研究生、本科生等实验人员使用中心仪器需经中心主任审批，管理教师培训，考核合格后，按中心管理制度执行使用。
第三条 开放安全管理
1.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履行安全防火措施，对没有安全保证的实验坚决禁止进行。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和气体必须按照有关制度及规定执行。
2.必须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，严格执行用火、用电制度，使用烘箱必须留人值班；实验室内无人的情况下，绝不允许敞门离开；离开实验室时一定要关好水、电、煤气和门窗。
第4条 开放记录管理
认真详细填写实验室开放记录、仪器使用记录、实验记录、物品领用记录、值日生工作完成登记簿。
第五条 开放实验操作管理
1.工作时必须更换实验服。

2.仪器使用严格按标准操作规范操作。

3.做好仪器设备管理和值日生工作分工，每日检查仪器设备运行状况，认真打扫实验室卫生，摆放好实验物品，如有损坏或故障应及时上报管理老师，并说明原因。

4.禁止在实验室内吸烟、吃零食等其它一切与实验无关的所有活动。

5.本室任何仪器设备不得随意搬动位置，公用器材用完后洗净放回原位置，不可擅自外借或搬到其它实验室使用，如确有急需，务必征得管理老师同意，并做好借用记录方可借出。

6.玻璃仪器使用前须向管理老师申请借用，如打碎或丢失要及时上报管理老师，并酌情赔偿，用完后洗净晾干，完好地归还给管理老师。本室同学从其它实验室借来的物品用完后一定要按时归还。

7.节约实验用品，领用前要精确算好用量，避免流失与浪费；菌种、贵重药品等要少量领取并妥善保管，丢失将按原价赔偿。公用药品取完后必须放入原药品柜中的原来位置。

8.仪器使用前需检查能否正常运行，如有问题须及时报告管理教师；使用后须立即请管理教师验收，实验结束必须整理好实验台面，所用物品放回原处，保持本室卫生；将各种记录交由管理老师检查，并存档。
9.违反上述规定，视情节给予警告、取消其在本实验室做实验资格等处理。

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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